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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8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陈朋

美编：晓莉 组版：刘燕

A05-A09

业主：
“一年缩水近十万，

受不了”

“买的时候5200元一平，现
在均价降到了4200元，我们这些
已经买了房子的业主能不受损
失吗？”1 7日，市民张先生称，
2014年，他在济南长清区一个新
建小区一期购置了一处期房，近
日他忽然得知，二期新房价格骤
降千元，这让他难以接受。

17日早上9点左右，张先生
与上百名一期业主一起，拉起自
制条幅，来到开发商门口讨要说
法。据悉，这次来的，大部分都是
缴付了全款或首付的一期业主。

“当初买房都是勒紧裤腰带
买的。现在房价一下子缩水这么
多，不就相当于白花这么多钱了
吗？”在现场，业主刘女士情绪激
动，要求开发商将房子的差价退
回。

据与该项目有合作关系的
搜房网工作人员称，该建设项目
一期于2013年开始发售，当时小
区内房子均价为5000元左右。

张先生算了算，以2014年的价
格计算，他买的近90平米的期房花
了44 . 5万元，“现在一下掉到了均
价4200元，一年损失近十万。”

开发商：
“当年大环境就那

样，房价都高”

随后，记者以购房者的身份
致电该小区售楼中心。一位工作
人员称：“目前，我们公司正在举
行50周年庆活动，可以通过认筹
获得优惠，算下来，房价大概在
3500元到4500元左右，均价为

4200元。”
与该公司存在合作关系的

一网站人士则进一步称：“如果
现在认筹的话，报名交五千开盘
后抵一万。”

小区售楼处的工作人员也
向记者确认，2013年小区一期开
盘的时候，价格确实是5000元左
右，“当时整体的大环境就是那
样，房价都比较高”。

据了解，17日当天，虽然开
发商方面就相关问题与一期业
主进行了协调，但是双方没有达
成任何协议。不少业主表示，会
就有关问题继续与开发商交涉。

专家：
开发商担不担责，

关键看是否错误诱导

对于这种情况，山东大学房
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李铁岗认为，
房产作为一种商品，特殊之处在

于价值相对比较大，普通人需要
积蓄多年才能买上一套房子，因
此对房价问题格外敏感。

“房子本身作为一种固定资
产，能够抵御资产泡沫。加上多
年以来，楼市一路上扬，人们就
形成了‘买房子就会涨’的观念。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如果你买
了房子不涨，别人就会觉得你的
投资有问题。”李铁岗说。

这些遭遇开发商降价的老
业主，有没有权利讨回自己的损
失？李铁岗认为，“这得看具体情
况，如果在交易达成以前，开发
商有过类似该地段房产升值空
间较大的诱导宣传，开发商就有
错误诱导消费者进行投资的嫌
疑，违背了市场交易的公平原
则，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如果开
发商没有进行过类似的诱导宣
传，并且提示了购房者可能存在
的风险，如果房子降了价，开发
商就不需要承担相关责任。”

其实，从2013年开始，
除北上广以外，全国不少城
市的房价都面临下行压力。
除了国民经济发展放缓、房
产存量过大之外，前期房价
上涨过快，对房产价值透支
过大，也是近期房价面临下
行压力较大的原因。

李铁岗介绍，与中国相
比，西方国家类似的现象较
少出现。“很多国家买房子
都有专门的经济人、法律顾
问等专业人员，信息相对透
明，定价也相对公平。因此，
对于最终的定价，双方都相
对认可，类似的纠纷则相对
较少。”

“但是在我们国家，房
子的买卖双方，对于房产信
息的认知存在不一致的地
方，很多消费者不知道房子
的真正价值是多少。”李铁
岗认为，目前，我国的房地
产市场是卖方价格，这导致
了房子的价格较实际价值
而言会相对较高。

对此，他建议，政府作
为监管方，应该公布房产的
相关成本。“如果作为购买
者的一方，能够详细了解建
筑成本等相关成本，知道开
发商具体赚了多少，在最终
的定价上就会相对心里有
数，类似的纠纷也就不会这
么多了。”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根源在哪

房产成本
还是不透明

17日，因不满新
建小区内同地段的
二期楼房房价骤降
一千多元，省城长清
区一楼盘上百名一
期业主“维权”，找开
发商讨要“差价”。

最近两年，随着
房地产不景气，这样
的老业主“维权”并不
鲜见。以旁观者的角
度思考，房子作为一
种商品，价格怎么就
不能有升有降？房价
怎样才能“脱敏”呢？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部分参
与维权的业
主在等待与
开 发 商 交
涉。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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